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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普瑞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深圳普瑞眼科医院

新建项目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成都

普瑞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瑞眼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事项进行了核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成都普瑞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87号）同意注册，成都普瑞眼科

医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7,404,762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33.6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258,670,241.3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98,935,692.69元。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2年 6月 27日对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2]314号《成都普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全部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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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元）

1 长春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 74,204,500.00 74,204,500.00
2 哈尔滨普瑞眼科医院改建项目 30,413,300.00 30,413,300.00
3 信息化管理建设项目 101,593,600.00 101,593,6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80,000,000.00 80,000,000.00

合计 286,211,400.00 286,211,400.00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上述项目投资金额部分为超募资金，超募资金为

812,724,292.70元。

三、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一）项目概述

根据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为促进对深圳市医疗卫生水平、学术交流、人才培

养、就业以及大众的健康意识、健康知识的普及，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高品质

医疗服务需求，帮助政府解决看病难的社会问题，契合政府发展规划纲要，产生

良好的社会效益，经公司董事会谨慎研究，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深圳普瑞

眼科医院新建项目。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拟使用超募资金投

入总额（万元）
实施地点

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

项目
10,380 10,380 深圳市罗湖区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暂定名）

项目实施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 3012号天安国际大厦 1-4层裙楼

项目建设内容：拟按三级眼科医院建设，建筑总面积暂定为 15,165.59平米，

总投资 10,380万元，其中装修费 5,420万元，医疗设备 3,500万元，办公设备 100

万元，运输设备 160万元，流动资金 1,000万元，不可预计费 200万元。

项目建设周期：2023年 6月 1日－2024年 3月 1日，建设期 9个月

项目投资资金及来源：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10,380万元，拟使用超募资金金

额为人民币 10,380万元。

（三）超募资金投资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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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项目顺应眼科医疗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贯彻公司“全国连锁化，同

城一体化”发展战略，未来深圳普瑞眼科医院将与广州番禺普瑞眼科医院和东莞

光明眼科医院形成相互辉映、资源共享，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协作提升公司在

大湾地区眼科市场的竞争力。

2、普瑞眼科已经成功在中国所有直辖市和多个省会城市开设连锁眼科医院，

拥有众多经验丰富的眼科专家，同时配备了全国先进的眼科医疗设备，这些资源

在连锁经营的模式下得到共享运用、产生集约效应。加之管理上的专业化，使得

下属的各连锁医院在市场竞争中具备相当的优势。

3、本项目各项财务指标均比较理想，达到成熟期后每年医院收入 23,000万

元人民币，每年净利润为 5,000万元人民币。不考虑项目建设期，运营第 4年达

到盈亏平衡，第 6年将收回投资成本，经济效益良好。本项目各项财务指标均符

合公司的发展要求，同时也能为当地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上述测算仅为公司

预测数据，并不构成公司正式承诺，不排除由于市场风险、行业风险及不可预见

的其他风险对项目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存在预测数据与实际有较大差异

的可能。）

（四）项目风险

1、市场风险

深圳市近年来均为人口净增长，流入人口远远超过流出人口，短期内无人口

外流风险，但从近几年人口净增长率来看，人口增长速度逐年放缓。

2、医疗风险

在临床医学上，由于存在着医学认知局限、患者个体差异、疾病情况不同、

医生素质差异、医院条件限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类诊疗行为均不可避免地存

在着程度不一的风险。作为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眼科医疗服务同样存在着风险，

医疗事故和差错无法完全杜绝。

（五）超募资金管理计划

相关审批程序履行完成后，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逐步投入超募资金，

并对项目实施单独建账核算，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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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实

施监管监督，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人民币 10,380 万元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并以

其为实施主体实施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0,380万元。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的议案》，经审议，公司监事会

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0,380万元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深圳普瑞眼科医

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并以其为实施主体实施深

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0,380万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新

建项目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规划。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

施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全体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深圳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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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是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制定，不影响募投

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深

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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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普瑞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深圳普瑞眼科医院新建项目的核查

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田卓玲 朱玉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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